
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法治建设更是社会治

理的核心抓手，高质量立法才能保障高质量发展。

针对特殊区情，我区先后制发《西藏自治区地方性法

规制定程序》《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

等地方性法规。截至目前，我区先后制定地方性法规和

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 170 余件，构建了覆盖反分裂

斗争、生态保护、民主改善等关键领域的法治体系，确保

全区各类事项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2021 年出台的《西藏自治区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纲要（2021—2025 年）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依法

治藏、依法行政”的总体目标，推动了政府治理规范化、程

序化、法治化。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2024 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揭牌

成立，标志着我区在推动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的征程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将法治政府建设与西藏经济社会

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完善依法行政、行政决策制度体系，

深化行政执法制度机制改革，健全行政权力制约监督体

系，全面提升依法履职能力，筑牢法治“篱笆”、遏制权力

“越线”。

普法是法治西藏建设的重要手段，今年是“八五”普

法规划总结验收之年，“八五”普法开展以来，我区出台

《西藏自治区法治宣传教育条例》，制发《关于在全区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等，教育引导群众自觉

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我区各族

群众法治意识明显提升。

社 会 发 展 ，离 不 开 法 治 护 航 ；百 姓 福 祉 ，离 不 开

法 治 保 障 。 2009 年 初 ，全 区 法 院 系 统 正 式 启 动“ 车 载

流 动 法 庭 ”。 如 今 ，“ 车 载 流 动 法 庭 ”不 断 迭 代 升 级 ，

全 区 法 院 系 统 先 后 投 入 1 亿 余 元 专 项 资 金 ，配 备 了

100 套“ 车 载 科 技 流 动 法 庭 ”，实 现 了 全 区 74 个 基 层

法 院 全 覆 盖 。

“车载科技流动法庭”是全区法院系统聚焦主责主

业，针对我区地广人稀实际，将法治送到草原深处、田间

地头、群众心中，主动适应人民群众新需要的一项创新举

措，通过法治保障让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六十载换了人间，新征程催人奋进。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同心奋斗、踔厉奋发，继续抓

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动西藏长治久安

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西藏篇章。

平安建设，积小安为大安，方能凝聚起大平安。

西藏是我国西南边陲重要门户，作为重要国

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深化法治建设、平安

建设意义重大。

位于那曲市申扎县西南 67 公里处的下过乡

“ 来 扎 ”调 解 室 ，已 发 展 成 扎 根 草 原 的“ 和 谐 根

系”，7 间规范化调解室、45 名兼职人民调解员与

172 名辅助力量似经络纵横，将触角伸向广袤草

原、百姓家里，一摞摞调解卷宗中藏着基层社会

治理密码。

“有了调解室，我们就像有了主心骨，大事小

情都不用发愁了。”下过乡德仁村村民旦曲高兴

地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区始终把维护稳定作为第

一位的工作任务，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体

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健全社会矛

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小矛盾小

问题化解在基层，把纠纷解决在诉讼之前。

平安，民之所盼，发展之基。

自治区、市（地）、县（区）、乡镇（街道）四级综

治中心，让群众进“一扇门”能解“百家难”，遇到问

题、有矛盾到综治中心“讨个说法”的理念逐渐深

入人心。

我区高效推进综治中心一体化运作、规范化

建设，以四级综治中心为依托，坚持协作配合、行

业认领、高效便利的原则，形成平安稳定大协调、

大指挥、大调度的工作格局。

人民对平安的呼唤在哪里，政法机关工作的

重点和方向就在哪里。

为 此 ，我 区 实 施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三 年 提 升 行

动，建立健全基层权责清单，重塑网格化管理体

系，出台信访法治化工作举措 40 条，加强公安执

法信息化实战应用，修订《西藏自治区安全生产

条例》。

为全区各类调解组织配备专职人民调解员1881

名，建立专兼结合的人民调解员队伍41411名。

如今的西藏，社会安定祥和，百姓安居乐业，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保持在 99％以上。

这一组组数字，是向人民群众交出的成绩单，

也是平安西藏的坚实保障。

通过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和手段，健全完善基

层治理体系，我区各族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

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西藏是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

国统一、边疆巩固、社会稳定的大事。而做好民族团结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主线。

2025年 3月，再次修订后的《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正式施

行。此次修订规定模范区创建要着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8 个方面”重点任

务，从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明确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

化的具体举措等重点内容。

我区各族干部群众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区创建为载体和抓手，深入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入脑入心工程等“四大工程”和爱我中华“播种”行动等“六项行动”，全面推广普

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理念、不断增进

“五个认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

截至目前，全区 7 市（地）全部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地），30 个县

（市、区）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区），54 家单位被命名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单位，全区共有 154 个集体、204 人获得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民

族团结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族干部群众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是看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

今年 6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嘱

咐大家要“切实维护好民族团结……为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贡献力量。”

回溯到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曾到嘎拉村看望慰问村民

群众。

同一个村庄，两次历史时空中的重叠，让嘎拉村全村党员群众团结努力，在乡村振

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绩。

2024 年 9 月，嘎拉村获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嘎拉村党支部书记

边巴代表全村群众到北京参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授牌。边巴说：“这件事让全村

人都特别自豪，我们将更加珍惜荣誉，用心用情呵护好民族团结之花。”

嘎拉村是我区民族团结工作的一个缩影。一直以来，我区各级党委、政府始终

不断增强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团

结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营造了各民族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的浓厚氛围。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亲如一家，血脉交融，守望相助。

在昌都市芒康县木许乡，生活着藏族、汉族、傈僳族、纳西族等民族群众。长久

相处之中，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协作，共同谱写着一曲曲悠扬动听的民族团

结之歌。

夏日的芒康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木许乡小学内琅琅读书声不绝于耳，白族老

师雷云春是云南丽江人，毕业后来到这里任教，一待就是近 20年，他说，在这里找到

了人生价值。

现在驾车行驶在高原大地上，道路宽阔平整，四通八达，城镇、乡村居民房屋干

净整洁，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群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民族团结流淌在大家的

血脉中。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回顾在西藏自治区成立 50 周年庆祝大会上，

中央代表团带来了由习近平总书记题词的“加强民族团结 建设美丽西藏”贺匾。

10年过去了，这坚定有力的 12个字，在雪山草原、城市农村播撒希望、生根发芽。

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西藏各族人民将继续演绎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民族团结

故事，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常开长盛。

筑 牢 和 谐 稳 定 基 石 共 绘 平 安 幸 福 画 卷
本报记者 王香香

“要准确把握西藏工作的阶段性特征，扎实做好群众工作，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确保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幸福。”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为西藏实现长治久安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人民安居乐业。

西藏各族群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一致、凝心聚力，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全区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西藏社会呈现出长治久安和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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